一、项目内容
[bookmark: _Toc110738714][bookmark: _Toc63566748][bookmark: _Toc63566759][bookmark: _Hlt114925135]1、巡查范围：练塘、金泽2个镇所有镇村级河道、湖泊。
2、巡查人员要求：巡查人员年龄18-55岁之间，初中以上学历。
二、服务要求
    河道巡查对象包括水域保洁、陆域保洁、绿化养护、设施养护、涉河违法、入河排放口监管等，河道巡查工作应严格执行《上海市河道维修养护技术规程》相关标准开展.
河道巡查工作全年无休，每天工作8小时，河道巡查工作以徒步方式为主，两人一组开展，按照2.5天一次全覆盖的频率开展，主干道路沿线及人口聚居区、重要交通集散地、旅游聚集点、党政机关所在地等重要区域巡查频率每天一次。巡查发现的问题应做到2小时内即时上报，并在处置完成后进行复查闭合。
    水域保洁问题主要是指河面出现成片漂浮物（含垃圾、绿萍、蓝藻、水葫芦等）。
    陆域保洁问题是指河道管理范围内杂草丛生，存在垃圾、渣土等废弃物、堆积物、悬挂物或二次污染点，养护保洁的
    垃圾未通过规范渠道及时清理处置的。
    绿化养护问题是指河道边绿化（含岸坡绿化、水生植物、生态浮床、曝氧装置等）存在养护不到位、违法占用，出现霉污、病枝、虫害和占绿、毁绿的，导致绿化保存率低于98%。
    设施养护问题是指堤防、护岸、防汛通道、栈桥等出现裂缝、沉降、塌陷，造成安全隐患的；河道栏杆、标牌、亲水平台、座椅及亭台小品等设施受损或遗失，没及时修复或恢复的。
    涉河违法问题是指河道管理范围内存在违法侵占水域或岸线、违法倾倒垃圾、违法排放污水、违法捕捞、违法养殖、违法停靠、损坏水工设施等14类违法违规行为。（详见《青浦区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附件）
    入河排放口监管问题是指河道内新增入河排污口或现有排放口疑是排放污水情况，包括有刺鼻性气味或有色污水外排或晴天大量污水外排等现象。
其他问题包括河道内出现水质黑臭等突发性水质污染事件或爆发区域性、大规模水生植物及其他影响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的问题。
    巡查单位应合理配置巡查人员、巡查设备和项目部，并根据河道类型、长度配置相应数量巡查人员（标准详见附表1）。巡查人员必须经过堤防设施维修、绿化养护、河道保洁等专业技能知识培训。
表1  巡查人员配置标准（下限标准）
	河湖类型
	备注

	
	

	镇村级河道
	1、巡查人员年龄18-55岁之间，初中以上学历；
2、巡查人员需经过堤防设施维修、绿化养护、河道保洁等专业知识培训
3、巡查员需手持PDA（移动终端设备）开展巡查工作。
4、巡查员应按照全年无休，每天8小时标准开展巡查工作，如有其它情况，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进行调整。
5、巡查单位建立项目部，落实项目经理和专职资料员。


    河道巡查应按河道长度配置相关巡查设备，包括机动车、电瓶车、船只等交通工具和手持终端等巡查设备，交通工具的配置标准不得低于附表2要求（标准详见附表2），日常巡查工作中巡查员需手持PDA（移动终端设备）开展巡查工作。
表2  巡查船舶、车辆等设备配置标准（下限标准）
	河湖等级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数量要求

	
	
	
	<100公里
	100-200公里
	200-300公里
	300-400公里
	>400公里

	镇村级河道
	巡视船
	符合适航要求；航行速度≥25公里/小时
	2
	2
	3
	3
	4

	
	巡视车辆
	符合通行、环保要求
	2
	2
	3
	3
	4


巡查单位建立巡查项目部，项目部设置应科学合理，落实专职项目经理1名及资料员数名。项目部一方面要落实日常考勤，严格执行上下班打卡制度，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加强人员日常管理；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巡查监管系统做好巡查人员的实时定位、轨迹跟踪， 加强巡查作业监管。
本项目实行一线工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中标企业应落实各类津贴补贴标准和福利待遇措施以及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明确一线养护作业工人工资不得低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2倍。
三、其他要求：
1.服务期限：一年
2.付款方式：本项目年度考核前巡查经费拨付至80%(按每季度平均支付)，最后20%按照考核情况予以拨付。按照《青浦区中小河道巡查工作考核办法（试行）》执行。
3.本项目需承诺建立企业工会，实行河道养护行业最低工资制度（高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落实各类津贴补贴标准和福利待遇措施以及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
《青浦区河道巡查工作考核评分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考核内容
	分值
	总分
	考核主体

	1
	巡查能力建设
	巡查方案的编制情况
	项目部设置情况
	巡查方案内无项目部具体设置安排扣除相应分数
	0.5
	20
	区河湖管理事务中心

	2
	
	
	管理和一线人员配置情况
	巡查方案内项目经理,资料员等管理人员和巡查人员未定岗定员扣除相应分数
	0.5
	
	

	3
	
	
	巡查设备投入情况
	巡查方案内未明确机动车、电瓶车、巡查船、手持终端等巡查工具和设备的配置情况扣除相应分数
	0.5
	
	

	4
	
	
	日常巡查的组织安排情况
	巡查方案内未明确巡查人员安排、巡查区域、巡查频次、巡查计划和针对巡查人员的内部管理、考核奖惩等举措则扣除相应分数。
	0.5
	
	

	5
	
	人员设备的投入情况
	养护项目部设置规范
	未设置独立的巡查项目部扣除1分,有独立的巡查项目部但项目部未按要求设置扣除0.5分
	1
	
	

	6
	
	
	管理人员独立安排到位
	未落实专职的项目经理和资料员扣除1分
	1
	
	

	7
	
	
	巡查人员足额配备
	未落实足额的巡查人员,每少1人扣除1分,巡查人员数量达标但年龄、专业等不满足工作要求的,不达标人员每人扣除0.5分，巡查人员应统一配备工作制服、胸卡,未配备到位的每人扣除0.5分。
	10
	
	

	8
	
	
	巡查设备足额投入
	河道巡查要配备机动车,电瓶车等交通工具和手持终端等巡查设备,每少配一台交通工具扣2分,每少配一部手持终端扣1分。
	6
	
	

	9
	常态巡查开展
	项目部实体运行情况
	项目部日常运行管理
	项目部管理应包括日常考勤、工作例会、内部管理、台账资料等方面,每发现1次管理不到位扣1分.
	10
	70
	

	10
	
	常态巡查开展情况
	巡查按照规范要求落实工作频次和区域
	河道巡查每2.5天完成一轮全覆盖巡查,主干道路沿线及重要区域巡查频率每天一次，每发现1次不到位扣0.5分；各片区巡查员不得离开负责巡查区域,发现违规离开巡查区域的情况每次扣1分，扣完为止。
	20
	
	

	11
	
	
	每日巡查工作量不得小于规定有效公里数
	巡查员与河道一一对应,明确每人每天6公里巡查有效公里数,若巡查人员未达到当天巡查任务,每发现1次扣1分.
	20
	
	

	12
	
	涉河问题先行发现率情况
	第三方测评及各级督查前先行发现各类问题
	先行发现是指河道巡查应在”12345”、“三来”等市民投诉问题和相关测评督查发现问题前先行上报相关问题，先行发现上报相关问题，先行发现率低于90%的按照每处问题1分予以扣除,扣完为止.
	20
	
	

	13
	区级考核
	河道巡查工作年度开展情况
	河道巡查工作年度开展情况
	包括组织管理、日常巡查、台账资料三部分.
	10
	10
	区水务局、区财政局

	14
	小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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